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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Disclosure

■ 2020年10月12日 星期一

长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关于长信利众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LOF

）

恢复大额申购（含转换转入、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0年10月12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长信利众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基金简称 长信利众债券（LOF）

基金主代码 163005

基金管理人名称 长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公告依据

根据《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

《长信利众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LOF）基金合同》的规定。

恢复相关业

务的日期及

原因说明

恢复申购日 —

恢复大额申购日 2020年10月14日

恢复转换转入日 —

恢复大额转换转入日 2020年10月14日

恢复定期定额投资日 —

恢复大额定期定额投资日 2020年10月14日

恢复（大额）申购（含转换转入、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

原因说明

为满足广大投资者的投资需求，根据《长信利众债券型证券投资

基金（LOF）基金合同》的有关规定，恢复长信利众债券（LOF）

A和长信利众债券 （LOF）C�100万元以上大额申购 （含转换转

入、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长信利众债券（LOF）A 长信利众债券（LOF）C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163007 163005

该分级基金是否恢复（大额）申购（转换转入、定期定

额投资）

是 是

§2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2.1长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决定自2020年10月14日起恢复长信利众债

券（LOF）A（交易代码：163007）和长信利众债券（LOF）C（交易代码：163005）100万以上的大额申

购（含转换转入、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2.2�本公告涉及上述业务的最终解释权归本公司所有。

2.3�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本公司客户服务专线：400-700-5566（免长途话费）；

2）本公司网址：www.cxfund.com.cn。

2.4�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依照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

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有风险，决策需谨慎，投资者申购本基金前，应认真阅读本基金的基金

合同和招募说明书等相关法律文件。

特此公告。

长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020年10月12日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召开华安中证银行指数分级

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相关事项的提示性公告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基金管理人” ）决定召开华安中证银行指数分级

证券投资基金（母基金简称： 华安中证银行（160418）； 分级基金场内简称： 银行股A

（150299），银行股B（150300））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会议投票表决起止时间为自

2020年9月25日15：00起，至2020年10月30日17:00止。 为保护投资者利益，现基金管理人

提示如下：

一、如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未成功召开或议案未通过的，基金管理人将根据中国

人民银行、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国家外汇管理局联

合发布的《关于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的要求，于2020年底完成本基金

的整改,取消分级运作机制,将华安中证银行A份额与华安中证银行B份额按照基金份额

参考净值折算为华安中证银行份额。 届时，基金管理人将相应变更基金名称、修改基金合

同并就取消分级运作的安排进行公告。 敬请投资者合理安排投资计划。

二、 华安中证银行A份额与华安中证银行B份额将于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计票日

（2020年11月5日）开市起至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议生效公告日10:30止停牌。 敬请基

金份额持有人关注本基金停牌期间的流动性风险。

三、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有关公告可通过基金管理人网站查阅，投资者如有任何

疑问， 请拨打基金管理人客户服务电话40088-50099或登录基金管理人网站（www.

huaan.com.cn）获取相关信息。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0年10月12日

证券代码：

002299

证券简称：圣农发展 公告编号：

2020-050

福建圣农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9

月份销售情况简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一、2020年9月份销售情况

福建圣农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0年9月实现销售收入11.31亿元，较去年同期

变动-12.60%，较上月环比变动-4.79%。其中，家禽饲养加工板块鸡肉销售收入为8.60亿元，较去年同期

变动-11.17%， 较上月环比变动-7.77%； 深加工肉制品板块销售收入为4.46亿元， 较去年同期增长

9.81%，较上月环比增长2.90%。

销量方面，9月份家禽饲养加工板块鸡肉销售数量为8.44万吨，较去年同期增长12.59%，较上月环比

变动-8.07%；深加工肉制品板块产品销售数量为2.08万吨，较去年同期增长27.21%，较上月环比增长

0.78%。

二、说明

随着熟食板块（即深加工肉制品板块）产量迅速提升，有效推动公司上游养殖板块（即家禽饲养加

工板块）规模稳步上升。 未来，为有效匹配公司不断发展壮大的熟食板块产量，公司将进一步推进养殖

板块产能扩张。

与此同时，公司近年来持续优化内部管理，推行众多降本增益新举措，成本逐年下降，一体化产业链

规模效应显著，确保公司在行业鸡肉价格低位时段依然保持较高盈利水平，亦为后续公司规模扩张奠定

坚实基础。

未来，公司将秉承“品牌化、鲜品化、熟食化”战略，进一步做大做强熟食板块，多方位提升品牌及鲜

品推广力度，让更多消费者接触、品味优质的圣农产品。

三、特别提示

1、家禽饲养加工板块鸡肉销售收入及销售数量为抵消前数据。

2、上述财务数据均未经审计，可能与公司定期报告披露的数据存在一定差异，仅作为阶段性财务数

据供投资者参考，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福建圣农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〇年十月十二日

证券代码：

002641

证券简称：永高股份 公告编号：

2020-078

债券代码：

128099

债券简称：永高转债

永高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前三季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1．业绩预告期间：2020年1月1日—2020年9月30日

2.预计的业绩：□亏损 □扭亏为盈 √同向上升 □同向下降

（1）2020年前三季度预计业绩情况

项目 本报告期：2020年1月1日-2020年9月30日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盈利：49,130.37万元–58,956.44万元

盈利：32,753.58万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50%�-�80%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0.44元/股–0.52元/股 盈利：0.29元/股

（2）2020年第三季度预计业绩情况

项目 本报告期：2020年7月1日-2020年9月30日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盈利：21,483.38万元–31,309.45万元

盈利：12,945.94万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66%�-�142%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0.19元/股–0.28元/股 盈利：0.12元/股

注：永高股份有限公司于2020年3月11日公开发行了700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100元，并

于2020年9月17日起可转债开始转股， 截止2020年9月30日转股共转股534,456股， 公司总股本为1,

123,734,456股。 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告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9�

号———净资产收益率和每股收益的计算及披露》要求，增加股份次月再计算，故公司本报告期的基本每

股收益按变动前的股份总数1,123,200,000为基数计算。

二、业绩预告预审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相关财务数据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本报告期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同比去年同期增长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一是公司管道销

售业已摆脱疫情影响同比实现了稳健的增长，二是三季度主要原料价格依然在低位运行（PVC虽有上

涨但已通过套保锁定成本），三是应收款质量持续向好，信用减值准备有所减少。

四、其它相关说明

本次业绩预告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的结果，具体财务数据将在公司2020年第三季度报告中详

细披露，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永高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十月九日

江苏日久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A股股票网上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日久光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日久光电” 或“发行人” ）首次

公开发行新股不超过7,026.6667万股人民币普通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

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0〕2287号文核准，本次

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和网上

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A股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

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协商确定本次发

行股份数量为7,026.6667万股。 回拨机制启动前， 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4,

216.0167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60.0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2,810.6500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40.00%，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6.57元/股。日久光电

于2020年10月9日 （T日） 利用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初始发行

“日久光电” 股票2,810.6500万股。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流程、网上网下申购及缴款、弃购股份处理

等方面，并于2020年10月13日（T+2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1、网下投资者应根据《江苏日久光电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A股股

票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公告》，于2020年10月13日（T+2日）16:00� 前，按

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获配数量，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如同一配售对

象同日获配多只新股，务必对每只新股分别足额缴款，并按照规范填写备注。

如配售对象单只新股资金不足，将导致该配售对象当日全部获配新股无效，由

此产生的后果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江苏日久光电股份有限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A股股票网上中签结果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2020年10月13日（T+2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投资者款项划付需

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2、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

数量的70%时，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

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3、提供有效报价的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以及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

者未及时足额缴纳认购款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机构（主

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网上投资者连续12个月内累计

出现3次中签但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

的次日起6个月（按180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

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

一、网上申购情况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发行

的申购情况进行了统计，本次网上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17,272,036户，有效

申购股数为211,152,880,500股，配号总数为422,305,761个，配号起始号码

为000,000,000,001，截止号码为000,422,305,761。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中签率

根据 《江苏日久光电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A股股票发行公告》公

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7,512.59959倍，高于150倍，发

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本次发行股份50.00%由

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702.6167万股，占本次发行总

量的10.00%；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6,324.050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90.00%。

回拨后本次网上发行的中签率为0.0299501005%， 申购倍数为3,338.88696

倍。

三、网上摇号抽签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与发行人定于2020年10月12日（T+1日）上午在

深圳市罗湖区深南东路5054号深业中心308室进行摇号抽签， 并将于2020年

10月13日（T+2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

报》上公布摇号中签结果。

发行人：江苏日久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10月12日

常州澳弘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常州澳弘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澳弘电子”、“发行人”）首次公开

发行新股不超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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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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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５

，

７３１

，

０００

股。

回拨机制启动前，本次发行网下初始发行量为

２１

，

４３９

，

０００

股，占本次发行总量

的

６０．００％

，网上初始发行量为

１４

，

２９２

，

０００

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４０．００％

。 本次

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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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系统网上定价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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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在缴款、 弃购股份处理等环节的规定，并

于

２０２０

年

１０

月

１３

日（

Ｔ＋２

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１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常州澳弘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以下简称 “《网下

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

在

２０２０

年

１０

月

１３

日（

Ｔ＋２

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投资者款项划付需

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下投资者应根据《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于

２０２０

年

１０

月

１３

日（

Ｔ＋２

日）

１６

：

００

前，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获配数量，及时足额缴

纳新股认购资金。 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配多只新股，请务必按每只新股分别

缴款。 认购资金应当于

２０２０

年

１０

月

１３

日（

Ｔ＋２

日）

１６

：

００

前到账。 同日获配多只

新股的情况，如只汇一笔总计金额，合并缴款将会造成入账失败，由此产生的

后果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２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

数量的

７０％

时，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

因和后续安排进行披露。

３

、有效报价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以及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及

时足额缴纳申购款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网上投资者连续

１２

个月内累计出现

３

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结

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

６

个月（按

１８０

个自然日计算，含次

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

一、网上申购情况及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定价发

行的申购情况进行了统计， 本次网上定价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

１５

，

２６９

，

６８１

户，

有效申购股数为

１２０

，

９５６

，

３４８

，

０００

股，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为

０．０１１８１５８３％

。 配

号总数为

１２０

，

９５６

，

３４８

个，号码范围为

１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１００

，

１２０

，

９５６

，

３４７

。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

根据《常州澳弘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公告》公布的

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

８４６３．２２

倍，高于

１５０

倍，发行人和保

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本次发行股份的

５０．００％

由网下回拨

至网上。 回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３５７．３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１０．００％

；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３

，

２１５．８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

９０．００％

。 回拨后本次网上

定价发行的中签率为

０．０２６５８６４５％

，申购倍数为

３

，

７６１．３１

倍。

三、网上摇号抽签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金证券与发行人定于

２０２０

年

１０

月

１２

日（

Ｔ＋１

日）上

午在上海市浦东新区东方路

７７８

号紫金山大酒店四楼会议室海棠厅进行摇号

抽签，并将于

２０２０

年

１０

月

１３

日（

Ｔ＋２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

报》和《证券日报》上公布摇号中签结果。

发行人：常州澳弘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０

年

１０

月

１２

日

（上接

A07

版）

2、如果因本公司未履行相关承诺事项，致使投资者在证券交易中遭受损

失的，本公司将依法向投资者赔偿相关损失。

3、如公司的控股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对出现公司未履行承诺

行为负有个人责任的，公司将对该等人员采取停发薪酬、津贴、现金分红等措

施。

如因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变化以及不可抗力等其他本公司无法控制的原

因导致公司未能履行承诺的， 公司将及时、 充分披露未能履行承诺的具体原

因，并向投资者提出替代承诺或补充承诺，以尽可能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二）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关于未履行承诺的约束措施

本人，作为公司的控股股东与实际控制人，承诺将严格履行《招股说明

书》、《招股意向书》披露的承诺事项，同时承诺接受未能履行承诺时的约束

措施如下：

1、如果本人未履行《招股说明书》、《招股意向书》披露的公司控股股东

与实际控制人作出的公开承诺事项（“相关承诺事项” ），本人将在股东大会

及中国证监会指定报刊上公开说明未履行承诺的具体原因并向股东和社会公

众投资者道歉。

2、如果本人未履行相关承诺事项，则本人持有的公司股份在既有锁定期

基础上延长锁定期一年，且在履行完毕前述赔偿责任之前，本人不得转让公司

股份（因继承、被强制执行、公司重组、为履行保护投资者利益承诺等必须转

股的情形除外）；未履行承诺事项的期间内，本人不得从公司领取薪酬，归属

于本人的当年公司现金分红收益归公司所有， 且本人不得否决该期间内有关

公司分红的议案。

3、如果本人因未履行相关承诺事项而获得收益的，所获收益归公司所有，

本人应在获得收益的 5 个工作日内将所获收益全额支付给公司指定账户。

4、 如果本人因未履行相关承诺事项给公司或者其他投资者造成损失的，

本人将向公司或者其他投资者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如因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变化以及不可抗力等其他本人无法控制的原因

导致本人未能履行承诺的，本人将及时向公司告知未能履行承诺的具体原因，

由公司充分、及时披露，并向投资者提出替代承诺或补充承诺，以尽可能保护

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三）发行人全体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关于未履行承诺的约束措施

本人，作为公司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承诺将严格履行《招股说明

书》、《招股意向书》披露的承诺事项，同时承诺接受未能履行承诺时的约束

措施如下：

1、如果本人未能履行《招股说明书》、《招股意向书》披露的本人作出的

公开承诺事项（“相关承诺事项” ），本人将在股东大会及中国证监会指定报

刊上公开说明未履行承诺的具体原因并向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道歉。

2、如果本人若未能履行相关承诺事项的，本人将在前述事项发生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停止领取薪酬，同时本人持有的公司股份（若有）不得转让

（因继承、被强制执行、公司重组、为履行保护投资者利益承诺等必须转股的

情形除外），该期间内归属于本人的当年公司现金分红收益（若有）归公司所

有，直至本人履行完成相关承诺事项。

3、如果本人因未履行相关承诺事项而获得收益的，本人所获收益归公司

所有，并在获得收益的 5 个工作日内将所获收益支付给公司指定账户。

4、如果因本人未履行相关承诺事项给公司或者投资者造成损失的，本人

将向公司或者投资者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如因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变化以及不可抗力等其他本人无法控制的原因

导致本人未能履行承诺的，本人将及时向公司告知未能履行承诺的具体原因，

由公司充分、及时披露，并向投资者提出替代承诺或补充承诺，以尽可能保护

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第二节 股票上市情况

一、股票发行上市审批情况

本上市公告书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

法》、《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管理办法》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并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公告书内容

与格式指引》编制，旨在向投资者提供有关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的基

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北京中岩大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1275 号）核准，本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不超过 24,293,828 股。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投资者

询价配售和网上按市值申购向投资者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本次发行

股票数量 24,293,828 股，本次发行全部为新股，无老股转让。 其中，网上最终

发行数量为 21,864,500 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90%，网下最终发行数量 2,

429,328 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10%，发行价格为 30.16 元 / 股。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北京中岩大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人民币普通股

股票上市的通知》（深证上[2020]925 号）同意，本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

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股票简称“中岩大地” ，股票代码“003001” ，本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的 24,293,828 股股票将于 2020 年 10 月 13 日起上市交

易。

本次发行的招股说明书全文及相关备查文件可以在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查询，故与其重复的内容不再重述，敬请投资者查阅上述内

容。

二、股票上市概况

（一）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二）上市时间：2020 年 10 月 13 日；

（三）股票简称：中岩大地；

（四）股票代码：003001；

（五）首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97,175,312 股；

（六）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24,293,828 股，全部为新股发行；

（七）发行前股东所持股份的流通限制及期限：根据《公司法》的有关规

定，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份前已发行的股份，自公司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

易之日起一年内不得转让；

（八） 本次发行前股东对所持股份自愿锁定的承诺， 详见本上市公告书

“第一节 重要声明与提示” ；

（九）本次上市股份的其他锁定安排：无；

（十） 本次上市的无流通限制及锁定安排的股份： 本次公开发行的新股

24,293,828 股股份无流通限制及锁定安排；

（十一）公司股份可上市交易日期

项目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万

股）

占发行后股本

比例

可上市交易日期（非交易日

顺延）

首次公开发行前已

发行的股份

1 王立建 2,661.7257 27.39% 2023年 10月 13日

2 吴剑波 1,330.5656 13.69% 2023年 10月 13日

3 武思宇 1,073.2420 11.04% 2023年 10月 13日

4 复星高科 647.3744 6.66% 2021年 10月 13日

5 石家庄中岩 588.0000 6.05% 2023年 10月 13日

6 刘光磊 132.9916 1.37% 2021年 10月 13日

7 柳建国 131.0014 1.35% 2021年 10月 13日

8 中日节能 126.8473 1.31% 2021年 12月 24日

9 财通创新 126.8472 1.31% 2021年 12月 24日

10 师子刚 74.7046 0.77% 2021年 10月 13日

11 铁发宏岩 72.0980 0.74% 2021年 10月 13日

12 唐斌 34.0723 0.35% 2021年 10月 13日

13 上海恒邑 31.7118 0.33% 2021年 12月 24日

14 滕佳翠 23.0000 0.24% 2021年 10月 13日

15 宋德君 21.1658 0.22% 2021年 10月 13日

16 刘艳 14.0000 0.14% 2021年 10月 13日

17 付士刚 12.0000 0.12% 2021年 10月 13日

18 张成炎 12.0000 0.12% 2021年 10月 13日

19 张伟 11.8500 0.12% 2021年 10月 13日

20 龙艳芳 10.0000 0.10% 2021年 12月 24日

21 唐鑫 10.0000 0.10% 2021年 12月 24日

22 银虹 6.8500 0.07% 2021年 10月 13日

23 王鑫 6.3424 0.07% 2021年 12月 24日

24 牛辉 6.0475 0.06% 2021年 10月 13日

25 田义 6.0475 0.06% 2021年 10月 13日

26 吉锋 6.0474 0.06% 2021年 10月 13日

27 李建平 6.0474 0.06% 2021年 10月 13日

28 李五保 6.0474 0.06% 2021年 10月 13日

29 牛会峰 6.0474 0.06% 2021年 10月 13日

30 牛朋飞 6.0474 0.06% 2021年 10月 13日

31 苏振甲 6.0474 0.06% 2021年 10月 13日

32 张光海 6.0474 0.06% 2021年 10月 13日

33 张洪亮 6.0474 0.06% 2021年 10月 13日

34 赵凤宇 6.0474 0.06% 2021年 10月 13日

35 杨宝森 4.8380 0.05% 2021年 10月 13日

36 翟博渊 4.8380 0.05% 2021年 10月 13日

37 陈发扬 3.1566 0.03% 2021年 10月 13日

38 康增柱 3.1566 0.03% 2021年 10月 13日

39 雷省 3.1566 0.03% 2021年 10月 13日

40 刘杰 3.1566 0.03% 2021年 10月 13日

41 刘金龙 3.1566 0.03% 2021年 10月 13日

42 刘猛 3.1566 0.03% 2021年 10月 13日

43 刘兴华 3.1566 0.03% 2021年 10月 13日

44 师欢欢 3.1566 0.03% 2021年 10月 13日

45 王雷 3.1566 0.03% 2021年 10月 13日

46 王永生 3.1566 0.03% 2021年 10月 13日

47 夏滨滨 3.1566 0.03% 2021年 10月 13日

48 张兴 3.1566 0.03% 2021年 10月 13日

49 罗晓青 2.5253 0.03% 2021年 10月 13日

50 王莉莉 2.5253 0.03% 2021年 10月 13日

51 于东光 2.5253 0.03% 2021年 10月 13日

52 陈静 2.3000 0.02% 2021年 10月 13日

53 贺香进 1.9352 0.02% 2021年 10月 13日

54 王战义 1.9352 0.02% 2021年 10月 13日

55 王振山 1.9352 0.02% 2021年 10月 13日

小计 7,288.1484 75.00% -

首次公开发行的股

份

56 社会公众股 2,429.3828 25.00% 2020年 10月 13日

其中：网下配售股份 242.9328 2.50% 2020年 10月 13日

网上发行股份 2,186.4500 22.50% 2020年 10月 13日

合计 9,717.5312 100.00% -

（十二）股票登记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十三）上市保荐机构：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第三节 发行人、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情况

一、发行人基本情况

发行人名称 北京中岩大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Zhongyan�Technology�Co.,�Ltd.

注册资本 7,288.1484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 王立建

有限公司成立日期 2008年 12月 19日

股份公司设立日期 2015年 9月 25日

住所 北京市海淀区翠微路 12号 6层 1 单元 602

主要办公地址 北京市石景山苹果园路 2号通景大厦 12层

经营范围

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推广；专业承包；工程和技术研究与试验发

展；工程勘察专业类（岩土工程）；探矿工程、地质测试；水土保持及保护；环境监测；水污染

治理；固体废物污染治理；地质灾害治理；技术检测；技术进出口、货物进出口、代理进出口；

产品设计；经济贸易咨询；委托加工智能立体停车设备；机动车公共停车场服务；机械设备

租赁（不含汽车租赁）；销售建筑材料、机械设备、五金交电、电子产品、化工产品（不含危

险化学品及一类易制毒化学品）。 （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

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

主营业务 提供岩土工程、环境修复等领域的包括设计、咨询、施工在内的一揽子解决方案服务

所属行业

根据中国证监会发布的《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2012年修订版），公司业务属于建筑

业（E）中的土木工程建筑业（E48）

联系电话 010-6880�9559

传真 010-6880�0097

网址 http://www.zydd.com/

电子邮箱 ir@zydd.com

董事会秘书 刘艳

二、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持有公司股票、债券的情况

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未持有公司债券。本次发行后，公司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有公司股票的情况如下：

序号 姓名 任职情况 任职起止日 持股方式 持股数量（万股） 持股比例

1 王立建 董事长 2018.09—2021.09

直接持股及通过石家庄

中岩间接持股

2,668.5465 27.46%

2 吴剑波 副董事长 2018.09—2021.09

直接持股及通过石家庄

中岩间接持股

1,389.7772 14.30%

3 武思宇 董事、总经理 2018.09—2021.09

直接持股及通过石家庄

中岩间接持股

1,120.2232 11.53%

4 刘光磊 副总经理 2018.09—2021.09 直接持股 132.9916 1.37%

5 柳建国

董事、 副总经理、

总工程师

2018.09—2021.09 直接持股 131.0014 1.35%

6 师子刚 董事、副总经理 2018.12—2021.09

直接持股及通过石家庄

中岩间接持股

75.8218 0.78%

7 宋德君 副总经理 2018.09—2021.09

直接持股及通过石家庄

中岩间接持股

40.8050 0.42%

8 刘艳

财务总监，董事会

秘书

2018.09—2021.09 直接持股 14.0000 0.14%

9 田义 监事会主席 2018.09—2021.09 直接持股 6.0475 0.06%

10 杨宝森 监事 2018.09—2021.09 直接持股 4.8380 0.05%

11 翟博渊 职工代表监事 2018.09—2021.09 直接持股 4.8380 0.05%

12 宋二祥 独立董事 2018.09—2021.09 无 - -

13 张新卫 独立董事 2018.09—2021.09 无 - -

14 高平均 独立董事 2018.09—2021.09 无 - -

合计 5,588.8902 57.51%

三、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的情况

（一）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截至本招股说明书签署之日， 王立建直接持有公司 2,661.7257 万股股

份，占本次发行前公司总股本的 36.52%，为公司的控股股东；同时，王立建持

有石家庄中岩 1.16%的出资份额， 石家庄中岩持有公司 588.00 万股股份，占

本次发行前公司总股本的 8.07%。 综上，王立建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王立建的基本情况如下：

姓名 身份证号码 国籍 住所

本次发行前直接持有公

司股份的比例

是否拥有境外居

留权

王立建 132329197611****** 中国 北京市海淀区 36.52% 美国永居权

（二）对外投资情况

截至本上市公告书签署日，除发行人外，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王立建未

控制其他企业，不存在其他对外投资情况。

四、公司前十名股东持有本公司股份的情况

本次发行结束后上市前，公司股东总数为 53,092 名，其中前十名股东持

有公司股票的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 持股数量（万股） 持股比例

1 王立建 2,661.7257 27.39%

2 吴剑波 1,330.5656 13.69%

3 武思宇 1,073.2420 11.04%

4 上海复星高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647.3744 6.66%

5 石家庄中岩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588.0000 6.05%

6 刘光磊 132.9916 1.37%

7 柳建国 131.0014 1.35%

8 中日节能环保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126.8473 1.31%

9 财通创新投资有限公司 126.8472 1.31%

10 师子刚 74.7046 0.77%

合计 6,893.2998 70.94%

第四节 股票发行情况

一、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

本次公开发行股票 24,293,828 股， 占发行后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25.00%，全部为新股发行，原股东不公开发售股份。

二、发行价格

发行价格：30.16 元 / 股，对应发行市盈率：

1、17.24 倍（每股收益按照 2019 年经审计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前总股本计算）；

2、22.99 倍（每股收益按照 2019 年经审计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三、发行方式及认购情况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投资者询价配售和网上按市值申购向投资者定价发

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主承销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供的数据， 对本次网下询价及网上定价

发行的申购情况进行了统计， 本次网下发行的股票数量为 2,429,328 股，有

效申购股数为 47,960,100,000 股； 本次网上定价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 16,

234,386 户， 有效申购股数为 106,605,911,000 股， 配号总数为 213,211,

822 个，起始号码为 000000000001，截止号码为 000213211822。 本次网下、

网上发行投资者放弃认购的余股为 74,406 股，全部由主承销商包销，包销金

额为 2,244,084.96 元，包销比例为 0.31%。

四、募集资金总额及注册会计师对资金到位的验证情况

本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73,270.19 万元， 募集资金净额为

66,691.35 万元。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 2020 年 10 月 9

日对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 ， 并出具了

XYZH/2020BJA80288 号《验资报告》。

五、发行费用总额及明细构成、每股发行费用

本次发行费用共计 6,578.84 万元，具体如下：

序号 项目 金额（万元）

1 保荐及承销费用 5,250.00

2 审计及验资费用 431.89

3 律师费用 320.00

4 用于本次发行的信息披露费用 561.32

5 发行手续费用 15.63

合计 6,578.84

注：上述发行费用不含增值税

本次发行新股每股发行费用为 2.71 元 / 股。（每股发行费用 = 发行费用

总额÷本次发行股本）。

六、发行人募集资金净额

发行人募集资金净额为 66,691.35 万元。

七、发行后每股净资产

发行后每股净资产：12.10 元 （以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的合并

报表中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与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净额之和除以本次发行

后总股本计算）。

八、发行后每股收益

发行后每股收益：1.31 元 / 股（按照 2019 年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前后孰低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第五节 财务会计资料

公司报告期内 2017 年、2018 年和 2019 年的财务数据业经信永中和会

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审计并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XYZH/2020BJA80002 号）。 相关财务数据及分析内容已在招股说明书

“第十节 财务会计信息”及“第十一节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中进行了详细披

露； 投资者欲了解相关情况请详细阅读招股说明书， 本上市公告书中不再披

露，敬请投资者注意。

公司 2020 年 1-6 月财务报表业经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审阅并出具了 XYZH/2020BJA80259 号《审阅报告》。《审阅报告》已于

2020 年 8 月 25 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进行了披露。 公司

2020 年 1-6 月财务报表相关指标已在招股说明书中进行了详细披露，投资者

欲了解相关情况请详细阅读招股说明书 “第十一节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之

“十二、财务报告审计截止日后主要经营状况” 。

公司 2020 年 1-9 月业绩预计相关内容已在招股说明书 “重大事项提

示” 之“十三、财务报告审计截止日后主要经营状况” 章节进行了披露。 基于

公司的实际经营情况及公司对未来业务稳定发展的预期， 公司预计 2020 年

1-9 月营业收入为 80,300.80 万元至 96,833.32 万元， 较 2019 年 1-9 月同

比变动 16.11%至 40.01%，系管理层根据 2020 年在手订单增长情况及各项工

程实际进度情况综合预测得出；预计净利润为 8,541.83 万元至 10,179.38 万

元，较 2019 年 1-9 月同比变动 0.84%至 20.17%；预计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

的净利润为 8,460.47 万元至 10,082.43 万元， 较 2019 年 1-9 月同比变动

0.68%至 19.99%。

上述 2020 年 1-9 月业绩预计中的相关财务数据为公司初步测算结果，

未经会计师审核，预计数不代表公司最终可实现收入和净利润，亦不构成公司

的盈利预测。

公司上市后将及时披露 2020 年第三季度报告，敬请投资者注意。

第六节 其他重要事项

一、本公司已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承诺，将严格按照有关规则，在公司股票

上市后三个月内尽快完善公司章程等规章制度。

二、 本公司自 2020 年 9 月 2 日刊登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至本

上市公告书刊登前， 没有发生可能对本公司有较大影响的重要事项， 具体如

下：

1、公司严格依照《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的要求，规范运作，生

产经营状况正常，主营业务发展目标进展正常；

2、公司的生产经营情况，包括原材料采购和产品销售价格、原材料采购和

产品销售方式、 所处行业或者市场等， 外部条件或者生产环境未发生重大变

化；

3、除与正常业务经营相关的采购、销售、借款等商务合同外，公司未订立

其他对公司的资产、负债、权益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的重要合同；

4、公司与关联方未发生重大关联交易，公司的资金不存在被关联人非经

营性占用的情形；

5、公司未发生重大投资；

6、公司未发生重大资产（或股权）购买、出售及置换；

7、公司住所未发生变更；

8、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未发生变化；

9、公司未发生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10、公司未发生对外担保等或有事项；

11、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未发生重大变化；

12、公司不存在需召开股东大会、董事会和监事会的事项，未召开股东大

会、董事会和监事会会议；

13、公司无其他应披露的重大事项。

第七节 上市保荐机构及其意见

一、上市保荐机构情况

名称 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 侯巍

住所 北京市朝阳区建国路 81号华贸中心 1号写字楼 22层

保荐代表人 王僚俊、李文进

项目协办人 赵静劼

项目经办人 王嵩飏、李详

联系人 王僚俊

联系电话 010-5902�6666

传真 010-5902�6670

二、上市保荐机构的推荐意见

上市保荐机构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认为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的股票符

合上市条件，已向深圳证券交易所出具了《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北京

中岩大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之上市保荐书》， 中德

证券的保荐意见如下：

北京中岩大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治理完善， 主营业务突出， 发展前景良

好，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和《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文件所规定

的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条件。 本保荐机构同意推荐发行人申请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推荐其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并承担相关保荐责任。

北京中岩大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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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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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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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